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
113年暑假學生公共服務招募簡章 
1、 對象： 
國中以上，研究所以下學生。 
2、 服務內容及名額： 
1. 簡易、無危險性、非醫療行為之庶務性工作，由服務單位人員督導。 
2. 詳細內容及各單位需求名額請參閱「學生公共服務單位需求表」。 
3、 本院接受服務時間： 
1. 此次服務區間為113年7月1日到8月29日，周一至周五(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)，08：00-17：00(中午休息一小時)。 
2. 服務時數須滿32小時，上午時段8：00-12：00，下午時段13：00 -
17：00，每次服務至少一個時段。 
3. 報名時請先確認可到院服務時間，以利安排服務單位。 
4、 報名時間： 
額滿為止，逾期不受理。 
5、 報名方式：請自行下載報名表填寫後交付 (未滿18歲需填家長同意書)。 
1. 電子郵件：掃描或拍照報名表e-mail至 Y01614@ms1.ylh.gov.tw 六、 名額：參閱附件「學生公共服務單位需求表」。 


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學生公共服務須知 
1、 學生公共服務因屬教育性、短期性之服務性質，故未享有本院一般志工相關福利 (意外險、誤餐費、院內商店折扣…等)。 
2、 報到：攜帶學生證於本院社工組（斗六院區復健大樓B1、虎尾院區1樓）報到，領取「識別證」、「學生公共服務時數紀錄表」。  
3、 服務規定： 
1. 報到後請與服務單位人員確認可服務日期，並依照工作人員指導進行服務，若需請假或離開服務單位，需告知服務單位人員，如無故未到、服務狀況不佳者，取消服務資格。 
2. 服務時應配戴識別證及學生證、確實於簽到/退，午休一小時不列計時數。 
3. 服務時請注重服裝儀容(禁穿拖鞋，短褲及裙子長度應過膝)並保持禮貌；避免服務時使用手機及從事其他私務；如遇民眾諮詢，可引導至服務台或請院內單位人員協助回答。 
4. 尊重病人及家屬的隱私，相關資訊應加以保密，不向無關人員透露。 
5. 本院配合醫療機構相關感控法令，具查核與修改之彈性措施，到院服務應配合本院規定，如無法配合，本院保有取消公共服務之權利。 
4、 離院手續：服務結束當日，學生應主動請服務單位人員於「學生公共服務時數紀錄表」統計時數並核章，完成後併同識別證繳交回社工組，始完成離院手續。五、  服務證明領取： 
1. 暑假須滿32小時以上、寒假須滿20小時以上，方予開立時數證明書。領取時間為服務結束當天，社工組確認繳回「識別證」、「學生公共服務時數紀錄表」後現場領取。 
2. 若學校有固定證明書格式者，請自行填具內容，並於申請時數證明時一併提供。 
3. 證明書如不慎遺失，僅予補發一次，請妥善保存。 

學生公共服務單位需求表 
◎本院接受服務期間：113/07/01~113/08/29(不含例假日) 
◎每天服務時段：上午時段8：00-12：00，下午時段13：00 -17：00 
                (每次服務至少一個時段) 
◎午餐、交通請自理。 
斗六院區 
	編號 
	單位名稱 
	連絡人 
	分機 
	服務地點 
	服務內容 
	是否需要電腦能力 
	需求人數

	1 
	醫療資訊室 
	吳惠美 
	560652 
	斗六院區
醫療資訊室
門診/檢查區 
	1. 指導病人或家屬之總院應用程式APP操作步驟與說明。
2. 協助文書資料整理。 
3. 其他臨時交辦協助事項
	需
	2-3 


虎尾院區 
	編號 
	單位名稱 
	連絡人 
	分機 
	服務地點 
	服務內容 
	是否需要電腦能力 
	需求人數

	1 
	醫療資訊室 
	吳惠美 
	560652 
	斗六院區
醫療資訊室
門診/檢查區 
	4. 指導病人或家屬之總院應用程式APP操作步驟與說明。
5. 協助文書資料整理。 
6. 其他臨時交辦協助事項
	需
	2-3 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學生公共服務報名表
一、報名資料： 
	學生姓名 
	 
	出生日期 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 
	 
	校名/年級 
	 

	聯絡電話 
	 
	e-mail 
	 

	聯絡地址 
	 

	預計服務期間 
	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(請依照實際可服務時間為準) 

	現況調查 
(服務安排參考) 
	1.電腦(office作業)：□會 □不會 2.台語：□會 □不會 


2、 服務院區：□斗六  □虎尾  □皆可 
3、 依報名順序分派單位，可註明志願排序供參考。選填志願前請先確認可到院服務期間符合欲選填單位需求期間。若未填志願序或填寫志願額滿則由本院協助安排。 
 
4、 □已滿18歲   □未滿18歲，請填具下列家長同意書。 
---------------家長同意書 ---------------
本人              知悉並同意子女               至  貴院進行學生公共服務，將鼓勵子女認真學習及遵守院方相關規定。能接受短期服務性質醫院無法提供保險，服務期間相關風險或不慎發生意外事件，願自行負責。 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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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/05/13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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